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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31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2025-051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中实新材料向中国银行申请 1,000 万元融资授信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2025 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

中实新材料向中国银行申请 1,000 万元融资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情况如

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补充企业流动资金，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中实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中实混凝土）之控股子公司北京中实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

实新材料）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海淀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申请

额度不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的融资授信，期限不超过 1 年，该笔融资授信采取

信用方式，无需提供担保，款项已于 2025 年 3 月 31 日到账。 

根据中国银行最新授信要求，公司需为该笔融资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中实新材料已出具书面《反担保书》。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外担保等特殊事项应当经出席董事会会议

的 2/3 以上董事同意”。 

因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审批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且被担保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此项担保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须提交公

司股东会审议。 

有关协议尚未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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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名称 北京中实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上庄镇罗家坟村委会 

注册资本 6,67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侯占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5790030905 

成立日期 2011 年 7 月 28 日 

经营范围 

生产商品混凝土；销售混凝土、建筑材料、钢材、橡胶制品、陶瓷制

品、装饰材料、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

化学品）、机械设备；租赁机械设备（不含汽车租赁）；专业承包；

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罐式）（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20

年12月07日）。（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

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 

财务指标（元） 
2024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5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97,018,132.43 556,824,671.29 

负债总额 452,391,010.93 410,128,259.35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30,000,000.00 34,5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449,682,115.40 407,419,363.82 

或有事项涉及总额

（含担保、抵押、诉

讼与仲裁事项） 

0.00 0.00 

净资产 144,624,747.38 146,694,037.82 

资产负债率 75.78% 73.65% 

财务指标（元） 
2024 年 1-12 月 

（经审计） 

2025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42,621,874.75 47,620,460.64 

利润总额 45,078,579.18 2,371,645.49 

净利润 40,043,589.25 2,066,916.32 

最新信用等级 无 

以上经审计财务数据为符合规定条件的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计，并出具了编号为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25）第 213123 号的标准无

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2、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系公司控股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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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80%                    5.20% 

 

 

 

84.80%                   15.20% 

 

3、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中实新材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范围：本金、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

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

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担保金额：1,000 万元人民币； 

有关协议尚未签署。 

四、其他 

1、此项业务用途为中实新材料补充流动资金，还款来源为中实新材料的混

凝土销售收入； 

2、中实新材料资产质量较好，生产经营正常，具备足够的还款能力，不会

给公司带来损失； 

3、股权关系：公司持有中实混凝土 94.80%股权，小股东北京竣朗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持有中实混凝土 5.20%股权；中实混凝土持有中实新材料 84.80%股权，

小股东北京菘峰商贸有限公司持有中实新材料 10.00%股权，北京竣朗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持有中实新材料 5.20%股权。鉴于小股东持股比例较低，因而未提供同

比例担保，亦未将股权质押给上市公司；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实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中实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竣朗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菘峰商贸有限公司、北京竣朗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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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实新材料对上述担保出具了《反担保书》，以该公司全部资产提供反

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额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89,600 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和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56.41%和 24.14%，其中：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金额为 7,500 万元。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 48,019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30.23%；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

总余额为 5,000 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

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 2025 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中实新材料《营业执照》复印件； 

3、中实新材料 2024 年度审计报告及截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财务报表； 

4、中实新材料《反担保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